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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说明公告 

 

 

 

一、媒体报道简述  

2018年2月9日，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辉

丰股份”）注意到有媒体刊登了名为《子公司科菲特销售数据虚增 辉丰股份深陷

“罗生门”》、《涉嫌造假虚增业绩 辉丰股份遭监管层调查》的报道。报道称“江

苏科菲特生化技术有限公司可能存在虚增收入及利润的情形，科菲特原总经理朱

光华称，业绩造假系上市公司所为。”等，公司在获悉上述报道后，及时对相关

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情况公司已于2018年1月17日的深交所问询函中作了说明。  

二、关于报道的澄清说明 

1、报道称“辉丰股份要求科菲特虚增销售以做高上市公司利润”。2011年6

月15日，辉丰股份与朱光华、柏敏卿、吴忠等科菲特原始股东签署投资合作协议

书，增资入股科菲特。根据协议约定，朱光华等原始股东对 2011年—2015年科

菲特的经营业绩（当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800万元、1000万元、1200万元、1500

万元、2000万元）向辉丰股份进行承诺，如某年的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的水平，

则朱光华等原始股东应以自有资金向辉丰股份支付按“2*【某年净利润的承诺—

某年实现的净利润】”公式计算的业绩补偿款，其中2011年、2012年业绩可合并

计算。根据会计师事务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科菲特2011年、2012年分别实现净

利润188.9万元、1856.4万元。 

自公司投资之日起至2016年11月，朱光华一直担任科菲特总经理（2011年6 

月至2014年4月其还兼任科菲特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鉴于公司投资科菲特时对

原股东有业绩承诺的要求，约定仍以朱光华为主的经营管理团队继续全面负责公

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菲特2011年2012年合计利润超过承诺部分244万元，归属于公司合并利润

为125万元，公司2012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115,540,309.14元，占比

仅为1.08%；如朱光华等科菲特的原始股东未能完成对科菲特的业绩承诺，其应

按协议约定进行业绩补偿，对公司的业绩不会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公司无任何动

机和必要要求科菲特进行虚增利润，实为业绩承诺方为了完成业绩承诺。 

2、报道称“科菲特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向他们销售原料，仅去年（2017

年）这项金额就超过1亿元”。2017年以来科菲特所有产品销售严格按照公平、公

正的商业化原则进行，不存在公司侵占科菲特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报道称“在朱光华不知情的情况下，辉丰迫不及待召开董事会，以我

身体原因免我职务，然后强占我办公室。” 实际为2016年10月科菲特发生安全事

故，朱光华不愿配合调查，并通过医院出具“心肌梗死”证明，其已根本无法履

行总经理职能，科菲特董事会为了保障公司正常运营，因此免去其总经理职务。 

4、“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辉丰股份进行询问，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详细解

答”。经向公司接电话人员证实，报道所说情况不属实，为断章取义。 

5、报道称“涉嫌造假虚增业绩 辉丰股份遭监管层调查”，经核实公司未收

到证券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通知。 

三、必要提示  

1、对于科菲特有关人员的涉案线索公司已经向当地公安部门报送举报材料，

公司将积极寻求法律途径保障上市公司合法权益，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并根据后续进展情况予以披露。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 

3、对于有关人员散布不实信息，公司将保留依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公司合

法权益的权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